
 69 

十二、中小企业声明函 

 

 

 

 

暂未享受扶持政策。 

 

 

 

加盖公章：内蒙古永锡康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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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 ）46 号） 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赤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项

目名称:赤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采购实验室用进口耗材）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

符合政策要求 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

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实验室用进口耗材）,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行业;制造商为（荷兰 SKALAR 分析

仪器公司），销售代理公司为（内蒙古宏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赛默飞世尔科技有

限公司），销售代理公司为（北京麦格珀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制造商为（3M 公司），

销售代理公司为（上海津和防护用品有限公司），制造商为（parafilm 公司），销售代

理公司为（北京艾克赛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制造商为（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销

售代理公司为（内蒙古元原科贸发展有限公司），制造商为（岛津有限公司），销售代

理公司为（北京博诚领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制造商为（艾本德有限公司），销售代

理公司为（内蒙古仪诚科学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制造商为（耶拿有限公司），销售

代理公司为（北京赫斯科技有限公司），制造商为（梅特勒有限公司），销售代理公司

为（内蒙古元原科贸发展有限公司），制造商为（沃特斯有限公司），销售代理公司为

（新为邦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制造商为（瑞士万通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代理公

司为（思百德（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制造商为（VITLAB 有限公司），销售代理公司

为（上海楚柏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制造商为（康宁有限公司），销售代理公司为（内

蒙古恒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制造商为（梅里埃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代理公司为（河

北孚速科技有限公司），制造商为（Biologix 有限公司），销售代理公司为（山东巴罗

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制造商为（日本生研有限公司），销售代理公司为（广州

健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制造商为（IBIDI 有限公司），销售代理公司为（广州科适特

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从业人员小于 100 人，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 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内蒙古永锡康科技有限公司 

日 期：2022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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